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弘恩校外程式競賽獎學金獎勵規則 

113.12.05 資工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03.13 資工系 113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成立宗旨： 

本獎學金由畢業校友石佳福先生和王春桂女士捐助，旨在感念創辦人張建邦先生當年為師專畢

業生爭取進入淡江大學的機會，並感謝淡江大學提供優良的教學環境，並促進擴大「觀功念

恩」的良善循環。此獎學金專款專用於資訊工程系大學部學生參與校外程式競賽，每年資助新

台幣三萬元，旨在激勵學生追求卓越及個人發展，達成獎學金的最大目的。 

二、申請資格： 

受獎學生與其組別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未領取本系競賽獎學金者。 

(二)頒發獎學金當學期需註冊。 

三、獎學金優先獎勵對象及金額： 

(一) 獎學金總金額：每年新台幣 30,000元，優先提供給重點競賽（全國私立大專校院程式競

賽、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若有餘額開放相關競賽申

請。 

(二)獎學金金額：依獲本校研發處補助獎勵之金額，給予兩倍金額補助。 

四、受獎義務： 

感恩回饋：受獎學生須親筆撰寫一份感謝函，感謝父母或老師等對其協助與栽培，並提交至資

訊工程系辦公室，並由系辦進行轉交。 

五、流程與發放時程 

(一)流程： 

1、由學生先向研發處申請校內獎金，再由系辦公室通知本系獲獎學生。 

2、獲獎學生須於獲獎通知後兩週內繳交感謝函、領據及切結書，送至本系辦公室。 

(二)發放時程： 

1、通知得獎時間為期中考週 2週後。 

2、相關資料備妥後，一個月內將發放至受獎學生帳戶。 

六、注意事項 

(一)若受獎學生未履行受獎義務，將取消獲獎資格。 

(二)本獎勵辦法的最終解釋權歸資訊工程學系所有。 

七、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